
 

 

公告 

 

公众依据《民权法案第六章》享有的权利 

弗雷斯诺县农村交通局在弗雷斯诺县农村地区运营公共交通辅助项目与服务

时，依据《1964 年民权法案第六章》，不因种族、肤色或国籍而歧视任何

人。任何人如认为自身遭受《民权法案第六章》禁止的非法歧视行为，均可

向弗雷斯诺县农村交通局提出投诉。        

欲了解更多关于弗雷斯诺县农村交通局《民权法案第六章》项目及投诉程序

的信息，可联系该局的行政办公室，地址：2035 Tulare Street, Suite 201; 

Fresno, CA 93721;或致电 (559) 233-6789；或传真至 559-233-9645；或访

问网站 www.ruraltransit.org. 

投诉人或其指定代表可直接向联邦交通管理局提交投诉； 民权办公室； 收

件人：《民权法案第六章》项目协调员，地址：East Building, 5th Floor-

TCR, 1200 New Jersey Ave., SE, Washington DC 20590. 

如需其他语言版本信息，请致电 (559) 233-6789 寻求协助。 Si requiere 

información en otro idioma, llame al (559) 233-6789. 

  

http://www.ruraltransit.org/

